


居民用户需提供身份证（或军人证、 护照、户口簿或公安
机关户籍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） 。
非居民用户需提供营业执照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，宗教活动
场所登记证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，军队、武警出具的办
理用电业务的证明）原件及经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。

1. 更名、过户申请

2. 其他事项

根据《供电营业规则》二十九条规定，更名、过户即依法变
更客户名称或居民客户房屋变更户主。供电公司按下列规定
办理：

变更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更名、过户）变更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更名、过户）

二

更名、过户申请

签订合同

业务办理说明

业务办理流程

原用户应与供电公司结清债务，才能解除原供用
电关系。

不申请办理过户手续而私自过户者，新用户应承
担原用户所负债务。经检查发现用户私自过户时，
供电公司将通知您补办手续，必要时可中止供电。

在用电地址、用电容量、用电类别不变条件下，
允许办理更名或过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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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以上提供的资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若您受
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，需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
委托书。

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，如有建议或
意见，请及时拨打 95598 服务热线或登录
掌上电力 APP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微信公
众号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！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
一

欢迎您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营业厅办理用电业务！为
了方便您办理业务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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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身份证明

更名、过户业务

有效土地权属证明

请您在办理业务前结清电费。01

请务必确保您提供申请资料的有效性与合法性。02

过户后执行电价需重新认定。03

原用户为增值税用户的，过户时须办理增值税信息
变更业务。

04

更名需提供用电户变更证明资料（如工商变更登记或户籍
证明）。过户业务除上述资料外，非居民客户还需提供原
户主用电主体资格证明。

房屋产权证明或其它证明文书（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时，
可提供土地证或商品房购买合同或法院裁决书、拍卖书等
具备法律效力的房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农村地区需提供
村委会开具的房屋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）。


